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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2-034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9 日以传真和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年 8月 20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王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

董事 9名，实到董事 7名，董事文恒业先生和钟双麟先生委托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3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

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220,809,969.48元，结转年初未分配利润 676,434,237.52元，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 897,244,207.00 元。 

公司 2012 年半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2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532,6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2.00 元（含税），共计 106,520,000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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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

监发〔2012〕37号）及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京证公司发[2012]101号）的要求，公司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

改： 

1、《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原文】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

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可分配

利润的 10%向股东分配股利；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2、《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 

【原文】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

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四）公司当年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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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

后利润）为正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募集资金

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

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且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4）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

分红条件时，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10%，且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三）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

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

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新增四条，后面条款的序号依次顺延。新增四条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

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

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

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二）在符合前项规定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董事会应当作出现金分红预

案；如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未作出现金

分红预案的，董事会应当对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

说明。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

予以披露。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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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同意，且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可不进行利润分配： 

（一）公司当年发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且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 

（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进行利润分配可能影响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事项（如再融资等）的。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

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

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5、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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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8月 22日 




